
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3市井事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俞强美 沈君君

本报讯“你把房门堵住，先趴到窗口呼吸外面空气，万

不得已就把被子先丢到窗外，然后跳到被子上面……”1月

12日凌晨，平湖市一民房发生火灾，所幸接警员连续拨打了

5次电话，手把手教被困人员自救，被困人员成功脱险。

零时10分，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的电话突然响

起，报警人称自家民房发生火灾，自己被困在楼上急需救援。

接警员一边了解报警人的具体位置、火场情况等信息，

一边调派新仓专职队和特勤二站消防员前往现场。

由于事发地比较远，怕被困人员不懂自救，盲目逃生，接

线员先后回拨了5次电话，“心里不放心，电话里能听到他的

声音，比较踏实。”接警员回忆，期间，自己一边安抚对方情

绪，一边了解现场环境变化情况，引导被困人员自救。

接警员要求报警人确认现场门缝是否堵住，防止烟气进

入；趴到与火场反方向的窗口，将身体探出窗外以便呼吸。

了解到二楼窗口位置大约4米高后，怕火势蔓延太快，接警员

建议被困人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被子丢到窗外后

直接跳到被子上。

接通第5次电话时，接警员听到了消防车警笛的声音，心

里的石头落了地。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展开救援，很快

将被困人员救出。事故无人员伤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善法

本报讯 介绍客户到房产公司并成功签约，可是要求分

佣金时，房产公司却以客户到访的人脸采集时间早于中介登

记备案为由，拒绝支付。近日，房产中介小王把房产公司告

上法院。

2020年11月，小王介绍客户李先生到某房产公司看房，

并成功签了买房合同。按照约定，小王可以因此拿到佣金8

万元。可是当他要求房产公司支付佣金时，对方却称，根据

双方的《销售代理合同》约定，中介公司转介的客户必须现场

经中介公司人脸识别报备登记。李先生当天是自行到访，通

过房产公司人脸识别系统确认的时间早于中介公司报备的

登记时间，由此认定李先生是在中介公司报备前就已经自行

来访，转介无效，不应支付佣金。

嘉善县法院认为，房产公司通过人脸识别系统采集的个

人信息是用于其商业目的，应得到被采集信息个人的明示同

意。虽然售楼处贴了人脸采集的告示，房产公司也对客户进

行短信告知，但并未得到客户的明示同意。法院因此认为房

产公司提供的人脸识别记录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结果不宜被采纳。而中介公司作为受托人已完成委

托事务，达到结佣条件，最终判决房产公司支付佣金8万元。

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近日在嘉兴中院调解下，双方同

意由房产公司于2022年1月15日一次性支付4万元，若未付

清，则中介公司有权以法院判决确定的8万元申请强制执行。

客户提前被“采脸”，转介无效？
法院：人脸识别侵犯隐私，不予采纳

通讯员 龚怀略

本报讯“出逃时没想那么多，外面太苦了，真的很想家人。”

近日，回忆自己一年多的外逃经历，嫌疑人叶某向民警感叹。

2019年，温州鹿城区警方掌握某犯罪团伙通过“套路

贷”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的线索。2020年，警方收网时，发现

该团伙成员叶某已从云南边境潜逃至境外。同年4月，叶某

被刑拘上网追逃。

之后，民警找到叶某家人，希望他们能帮忙劝返叶某，却

碰了钉子。“问叶某人在哪里，回答的都是不知道，别的也不

愿意多说。”面对这样的状况，办案民警没有放弃，数次前往

叶某家中，对其家属开展思想工作。

在一次交谈中，叶某妻子与民警讲起叶某的两个孩子时

抱怨：“他在外逃亡这么久，孩子都在问爸爸去哪了。”民警意

识到，叶某家人并非没有想过让叶某归国投案，只是内心里

存有诸多顾虑与想法。

见此情形，民警向叶某妻子详细讲解了相关法律政策，

并表示当下国外疫情严重，就算是为了叶某的人身安全，也

应该让他回国。在民警的劝说下，叶某的家人最终联系上叶

某，并提供了叶某在境外的联系方式。然而，在民警的规劝

下，叶某并没有答应立即回国。民警意识到，叶某很可能存

在侥幸心理，当即表明态度，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

如果叶某愿意主动投案自首，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处理。

经过警方与家属两个多月的努力，最终，一张家门口照

片打破了叶某的内心防线。近日，叶某从云南入境并向警方

投案自首，正在西双版纳隔离点隔离。

“外面太苦了，真的很想家人”
逃亡境外的他，最终选择投案自首

通讯员 杨晓伟

本报讯“他们已经公开赔礼道歉，部分分期偿付的赔偿

金额也已履行，后续我们将持续监督，确保协议内容落实到

位。”近日，嘉兴南湖区检察院发布一起案件，与公民个人信息

相关。

2019年10月19日，被害人苏某遭遇网络诈骗。民警深

挖发现，案犯用来诈骗的微信号，是向一家工作室购买的，此

后，工作室的梁某贤等人先后落网。

经调查，2019年到案发，上述嫌疑人共同投资经营工作

室，通过网络购买的方式从他人处非法获取含有公民个人信

息的微信号后，再通过网络加价出售从中获利。其间，梁某

贤、梁某静先后招募李某等人作为“客服”，从事买卖微信号的

扫码登录等辅助工作，陈某彦负责联系上下家和协助管理等

工作。

该工作室成立以来，买卖实名微信号10000多个，非法获

利56.99万元。据悉，诈骗苏某的微信号系被盗后流入梁某

贤等人的工作室。2021年3月1日，梁某贤等人因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获刑并处罚金。

此后，南湖区检察院向嘉兴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法院判令梁某贤等八被告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并在相应的非法获利额度内承担赔偿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

日前，经法院调解，该案达成调解：由各被告在省级媒体

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向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民事赔偿款56.99

万元，各被告前期退赔的31万余元抵扣后，剩余25万余元由

各被告在两年或三年内分期偿付。

老公深夜泡吧
老婆“大义灭亲”

通讯员 柳环环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交警大队二中队接

到群众举报，称江滨路酒吧门口有人酒驾。

现场，民警只见到了举报者王某和被举报

的张某，并未见到机动车。王某支支吾吾地

说，张某上车后发动车子，挪动了几米。民警

对张某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 166mg/

100ml，但这只能证明张某喝了酒。那么，他

到底有没有开车？监控视频还原了事发时的

情况。

视频中，张某坐在驾驶座，王某站在车

旁。不一会儿，张某驾驶车辆起步，王某则跟

着车子跑了一段。期间，王某报警举报张某酒

驾。民警了解到，张王二人育有一子，事发前，

王某怀疑张某去了酒吧，于是抱着孩子找张

某，果然在酒吧见到了张某，双方争执不休，便

出现了监控中的一幕。张某告诉民警，王某之

所以报警，可能是看到自己和其他女孩子一起

喝酒，得知王某报警后，自己叫了代驾把车子

开走了。

经血液酒精检测，张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

189mg/100ml，远超醉驾的标准。目前，张某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炫耀女友“车技”
情侣双双悲剧

通讯员 李佳佳 黄凯虹

本报讯 近日，王某在某平台上发布一段

女友陈某无证驾驶的视频，网警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后，立即与交警部门联系，根据视频信息，

大致确定行驶路段为临海市上盘镇老塘岸村

路段。临海交警立即着手排查，并于第二日中

午找到王某和陈某。

原来，王某刚给陈某报考了驾驶证，那天，

陈某想要练车，王某就将钥匙给了她，还顺手

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在确认陈某无证驾驶的

违法行为后，民警告诉王某：“在明知对方没有

驾驶证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给对方驾驶的行

为，将被吊销驾驶证。”

目前，王某被吊销驾驶证，陈某将面临行

政拘留。

非法医美被罚

通讯员 刘晴瑶

本报讯 私下为顾客注射玻尿酸，无法提

供执业证明。近日，台州路桥区法院作出一份

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区卫健局对李某作

出的罚款99000元的处罚决定。

李某是湖南人，到路桥之后一直处于无业

状态，偶尔通过给人种睫毛、纹眉赚钱。期间，

总有人在问她能不能做些“医疗美容项目”。

时间一长，李某就生出了些心思，购置了若干

医疗器械和药品，私下为顾客“美容”。

区卫健局此后在路北街道一理发店检查

时，发现店内二楼夹层摆放着两张美容床，床

上分别躺着和坐着一名女性。地面上摆放着

塑料箱子，里面分别是缝针、注射器、利多卡

因等机械药品。而一边的垃圾桶内有大量带

血的纱布、棉布和一个使用过注射用的玻尿酸

空瓶。

李某承认，自己在给两位女性客户做玻尿

酸注射除皱服务，但无法提供《医师执业证书》

《医师资格证书》等必要证件。该局于是责令

李某停止非法诊疗活动，并对李某罚款99000

元。处罚决定生效后，由于李某未主动缴纳罚

款，该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获刑、道歉、赔偿
买卖实名微信万余个，8人为此“买单”

接线员连续回拨5个电话，手把手教自救
火场被困人员成功脱险


